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主

办券商”）作为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诺尔”或“公司”）主办

券商，根据《关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股转系统办

发〔2021〕116 号）（以下简称《通知》）等相关工作安排的要求，根据公司自查

情况并结合日常督导情况，以问题为导向，对公司 2021 年度公司治理情况开展

了专项核查工作，现将本次对海诺尔的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针对自查内容中五个基本方面的核查情况 

经查阅公司填报的《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清单》与出具的《关于治

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相关情况的报告》内容，主办券商发现公司存在违规线索。 

经核查，具体违规情况如下： 

2020 年 6 月 29 日，海诺尔披露了《关于上市辅导备案的提示性公告》，但

未披露后续进展公告。2020 年 12 月 5 日，海诺尔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材料，未申请于次一交易日停牌。后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中午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紧急停牌，并

披露股票停牌公告，应停牌未停牌期间（2020 年 12 月 7 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

公司股票存在交易。 

海诺尔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

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第十二条、《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下简称《信息披露规则》）第三条、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公司监管一部于 2021 年 3 月 9 日出具《关于

对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股

转系统公监函[2021]043 号），对海诺尔、董事长骆毅力、时任董事会秘书彭军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自律监管措施。 

除上述情况，主办券商未发现公司在内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董监高任职

履职、决策程序运行、治理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违规线索。 

 

http://www.neeq.com.cn/uploads/1/file/public/202112/20211227171015_e70qg2leix.docx
http://www.neeq.com.cn/uploads/1/file/public/202112/20211227171015_e70qg2leix.docx


二、针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违规关联交易、虚假披露、内幕交易及操纵

市场等问题的核查情况 

（一）资金占用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2021 年度往来科目余额

表、获取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结合公司的自查情况，主办

券商未发现公司 2021 年度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二）违规担保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征信报告、企业信用报告。结合公司三会

决议情况及公司自查情况，主办券商未发现公司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违规关联交易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关联方清单、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关联交易

统计表。结合公司三会决议及信息披露情况，以及公司自查情况，主办券商未发

现公司存在违规关联交易情况。 

（四）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 2021 年度信息披露文件及其备查文件、全国股转公司

官网及证监会网站监管公开信息。结合日常监管反馈、股票异动以及公司自查情

况，主办券商未发现公司存在虚假披露情况，未发现公司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迹象。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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